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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※《古文尚書冤書詞平議》二卷一冊，清皮錫瑞撰，清光緒二十

二年(1896)長沙思賢書局刊本，A02.2/(q3)4081 

附： 清 皮 錫 瑞 〈 古 文 尚 書 冤 詞 平 議 自 序 〉。  

藏印：「勁沈」方型硃印。  

板式： 粗 黑 口 ， 單 魚 尾 ， 左 右 雙 欄 。半 葉 十 一 行 ， 行 二 十 四 字 ；

小 字 雙 行，行 二 十 四 字。板 框 13.8×18.0 公分。魚尾下題「 古

文 尚 書 冤 詞 平 議 〇 」 及 葉 碼 。  

各卷之首行上題「 古 文 尚 書 冤 詞 平 議 〇 」，次 行 下 題「 善

化 皮 錫 瑞 鹿 門 著 」， 卷 末 題 「 古 文 尚 書 冤 詞 平 議 〇 終 」。  

扉葉題「 古 文 尚 書 冤 詞 平 議 二 卷 」， 後 半 葉 牌 記 題 「 光

緒 丙 申 (二 十 二 年 ， 1896)歲 思 賢 書 局 刊 」。  

按： 皮 錫 瑞 〈 古 文 尚 書 冤 詞 平 議 自 序 〉 云 ：「 毛 大 可 檢 討 《 古 文

尚 書 冤 詞 》 八 卷 ， 世 傳 為 駮 《 尚 書 古 文 疏 證 》 而 作 ， 予 觀

其 書 ， 亦 不 盡 然 。 … … 予 於 《 疏 證 》 既 為 《 辨 正 》， 乃 於

是 書 更 作 《 平 議 》， 冀 以 持 兩 家 之 平 焉 。 」  

 


